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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2021_2022__E6_8C_87_E

5_AF_BC__E8_A1_8C_c36_51110.htm 行政行为可以分为行政

立法行为、行政许可行为、行政处罚行为、行政强制执行行

为、行政裁决行为和行政复议行为。 行政立法行为，是指行

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就行政管理方面事项制

定规范性文件即行政管理法规的活动。根据宪法规定，国务

院有权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

它又可以分为职权立法、授权立法和特别授权立法。 行政许

可行为，是指行政机关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依法赋予其从

事某种法律所禁止的事项的权利或资格的行为。行政学科必

须是以法律禁止为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必须是行政相对人申

请为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不能主动为之；必须是赋予某种

权利或资格的行政行为。行政许可行为的结果是许可证，它

具有证明力、确定了和约束力。 行政处罚行为，是指国家行

政机关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政相对人给予的一种惩戒或

制裁（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部分） 行政强制行

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对不履行法定义

务的行政相对人，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其履行义务或实现所要

求状态的行政行为。但是，行政强制执行必须具备四个条件

：（1）执行的内容应有法律明确的规定；（2）执行的机关

必须是具有执行权的国家行政机关；（3）必须有行政相对人

来执行具有执行内容的行政处理决定的事实存在；（4）行政

相对人不是客观上不能履行而是有不履行行政处理决定的故

意。 行政裁决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依法裁决与行政管理活动



有关的纠纷的活动。行政裁决的主持者是行政机关，行政裁

决处理的纠纷是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在平等地位的双方当事人

之间产生的纠纷。行政裁决的范围，根据有关法律和法规规

定，主要有才具权属纠纷和裁决损害赔偿纠纷。 行政复议行

为。是指行政相对人认为新年国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

其合法权益，依法向行政机关申请要求复查的活动。行政复

议行为是行政机关的活动，不是行政诉讼中的司法机关的活

动；是应申请的行为，是以行政相对人的复议申请为前提，

不是由于行政机关内部的层级监督发生的主动行为。行政机

关只能在其主管事项和职权范围内接受复议，复议申请也只

能向作出行政决定的原机关或上一级机关提出。我国1990

年12月24日国务院颁布了《行政复议条例》，对于行政复议

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规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